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适用客户 备注

1-1 账户开立、销户
为客户开立、撤销人民币或外币
银行结算账户

免费 全部

1-2 对公账户管理费 为客户提供账户日常维护及管理 免费 全部

1-3 境内分支行间资金划转
为交易双方均为兆丰国际商业银
行大陆分支行客户之间提供资金
划转服务

免费 全部

1-4 银企对账
为客户每月寄送纸质或电子格式
的交易明细，每季寄送对账单

免费 对公

1-5 信息变更 依客户申请修改客户信息 免费 全部

2-1
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
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
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
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收费不超过2元；0.2万
—0.5万元（含0.5万元），不超过5元；0.5万—1万元
（含1万元），不超过10元；1万—5万元（含5万元），不
超过15元；5万元以上，不超过0.03%，最高收费50元

个人

转账范围包括向其
他银行的本人、其
他个人或单位的账
户进行资金转移

2-2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
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
行账户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
和异地）的账户

每笔1万元以下（含1万元），收费不超过5元；1万—10万
元（含10万元），不超过10元；10万—50万元（含50万
元），不超过15元； 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不
超过20元；100万元以上，不超过0.002%，最高收费200元

对公

转账范围包括向其
他银行的本单位、
其他单位或个人的
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2-3 信贷资金划拨 全部

2-4

3-1 联名账户管理费
为客户提供联名账户的日常维护
及管理

每户每年最高收费20元。 个人

3-2 单位资金监管业务
本行作为监管人受委托人委托，
监管并按约定条件进行资金汇划
的一种履约类资产监管业务。

按约定监管总金额千分之一收取资金监管手续费 单位

3-3 补单与查询

应客户申请补制回单，复印银行
纪录，补发文件副本，提供验资
证明、资信证明、余额证明、询
证函

复印或补发银行纪录、收据、支票或其他文件副本每张最
高收费20元，打印交易查询单最高收费70元，验资证明、
资信证明、余额证明、询证函每份最高收费200元，复印
交易纪录一年（含）内每笔最高收费20元，一年至两年
（含）每笔最高收费70元，两年至三年（含）每笔最高收
费100元，三年以上每笔最高收费140元，且超过三年部分
按每年最高加收140元。

全部

3-4 印鉴服务 依客户申请挂失、变更印鉴
印鉴挂失对公客户最高收费200元，个人客户最高收费10
元。印鉴变更对公客户最高收费70元，个人客户最高收费
10元。

全部

3-5 存单挂失补发 客户遗失存单后，补发存单 对公客户最高收费200元，个人客户最高收费10元。 全部

3-6 额度承诺费
通过协议方式承诺在一定时间内
向客户提供一定金额的融资便利

依协议收费，按承诺额度*费率*期限。 对公 小微企业免收

3-7 银团贷款
接受客户委托，为客户筹组银团
贷款或参与银团贷款

依协议收费。 对公

3-8 保函及备用信用证
为客户开立融资性保函及备用信
用证

依协议收费，按金额*费率*期限。 对公

3-9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为客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开票费：按票面金额向承兑申请人收取万分之五的手续
费,不足十元的按每笔十元计收。其他费用依协议收费。

对公

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大陆地区分支行收费标准

第二章、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第三章、市场定价

第二节：授信业务

注：商业银行办理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和个人现金汇款业务，汇款金额应不迟于2个工作日内到账（商业银行因不可控制的
外部原因或存在技术条件制约导致资金不能到账或延迟到账、客户与商业银行有特别约定等情况除外）。若银行客户要求实时到账，收费标准在此基
础上上浮不超过20%，但每笔最高收费标准不变。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款项免收电子汇划费。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柜台渠道进行的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跨行转账业务，商业银行应按照不高于现行政府指导价标准的9折实行优惠
（此优惠自2021年9月30日起施行，期限为3年。自2024年9月30日起，自主优惠延长期限至2025年9月30日。2025年9月30日起，自主优惠延长3年，期
限至2028年9月30日。）。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文件文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68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于取消和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7〕1250号）
银保监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
(银保监发〔2020〕18号)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银发〔2021〕169号）

第一章、免费项目

第一节、结算账户管理

不收取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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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适用客户 备注

3-10 汇入汇款及转汇、退汇 提供外币汇入、转汇、退汇服务 汇入、转汇、退汇均每笔最高收费等值30美元。 全部

3-11 汇出汇款 提供外币汇出服务
手续费最高按金额0.1%收费，最低等值20美元，最高等值
200美元。若发生境外银行费用，按实向客户收费。

全部

3-12 跨境人民币汇款
提供跨境人民币汇出、汇入等服
务

手续费最高按金额0.1%收费，最低等值200元，最高等值
1000元。若发生境外银行费用，按实向客户收费。

全部

3-13 开立进口信用证 提供开立进口信用证服务
手续费最高按金额0.15%收费，最低等值31美元，不足3个
月（含）的按一期收费，超过3个月的以每3个月为一期。
另电报费最高收费等值64美元。

对公

3-14 修改进口信用证 提供修改进口信用证服务

增加金额：增加的金额比照开证手续费费率计收，最低等
值31美元
延长效期：若有效期延长后逾3个月期限，按信用证的余
额收费，费率比照开证手续费，最低等值31美元。
不涉及增加金额或延长效期的修改，收费手续费等值31美
元，电报费最高收费等值31美元。

对公

3-15 撤销进口信用证 提供撤销进口信用证服务
手续费最高收费等值31美元，另电报费最高收费等值31美
元。

对公

3-16
承兑、
远期付款承诺

提供承兑、远期付款承诺服务
承兑费按到单金额0.1%收费，一个月一期，最低等值48美
元。

对公

3-17 进口信用证付款 按指示向交单银行付款
按付款金额分段收取，付款20万美元以下收取最低等值
170美元，付款USD20万美元至50万美元收取最低等值180
美元，付款50万美元以上收取最低等值190美元。

对公

3-18
提货担保、
提单背书

为客户提取货物提供银行信誉担
保

每笔最高收费等值40美元。若三个月未到单，最高加收
2.5%。

对公

3-19 进口代收 接受委托，按指示向付款人交单
手续费最高按到单金额的0.125%收费，最低等值31美元，
另电报费最高收费31美元。

对公

3-20
进口代收承兑、
付款

按付款人指示向寄单行发承兑、
付款通知

承兑费按到单金额0.1%收费，一个月一期，最低等值48美
元。另承兑电报费最高收费等值31美元、付款电报费最高
收费等值31美元。

对公

3-21 信用证不符点处理 将信用证单据退回、不符点处理 不符点每笔等值80美元。 对公

3-22 出口信用证通知 提供信用证通知服务 每笔最高收费等值200元。 对公

3-23 出口信用证转让 提供信用证转让服务
每笔手续费最高收费等值350元，另电报费最高收费等值
200元。

对公

3-24 出口信用证保兑 提供信用证加保服务
最高按保兑金额的0.0625%收费，最低等值500元，延期每
月0.0625%，最低等值300元。

对公

3-25 出口信用证审单 提供信用证单据审单服务 手续费按交单金额0.15%收费，最低每笔等值31美元。

3-26 出口托收 提供光票、跟单托收业务

光票托收：最高按托收金额的0.05%收费，最低等值70元/
笔，最高等值350元/笔。
跟单托收：最高按托收金额0.125%收费，最低等值200元/
笔。
托收退票：每笔最高收费等值50元。

对公

3-27 福费廷业务
无追索权地向客户买断已承兑的
远期信用证或承兑交单

利率按协议收取。另收费手续费等值100美元，并暂收银
行费用等值200美元，银行费用多退少补。

对公

3-28 催收和查询 提供查询和催收服务
手续费最高收费等值300元，另电报费最高收费等值400元
。

对公

3-29 邮寄费 业务中发生的邮寄费用 根据邮寄公司费用，按实向客户收费。 对公

3-30
委托收款、
托收承付

提供纸质单据委托收款、托收承
付服务

每笔最高收费邮寄费20元。 对公

3-31 电子银行人民币汇款 通过电子银行办理人民币汇款 同柜台业务收费 对公

3-32 电子银行外币汇款 通过电子银行办理外币汇款
汇款至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大陆分支行客户免费；汇款至境
内客户每笔等值15美元；汇款至境外客户每笔手续费最高
按金额汇款0.2%收取，另电报费最高收费等值15美元。

对公

3-33 数字证书年费
为客户提供电子银行数字证书的
日常维护和管理

每户每年最高收费等值180元。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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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境内结算

第五节：电子银行

注：本表中未明确收费币别均为人民币元。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字证书年费执行网上银行安全认证工具的年费及管理费五折内（此优惠自2021年9月30日起施行，期限为3年。自2024年9月30日
起，自主优惠延长期限至2025年9月30日。2025年9月30日起，自主优惠延长3年，期限至2028年9月30日。）
本服务收费标准自2025年9月30日起生效执行，本表失效日终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节：国际结算


